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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5037 号

申请人：田永平，男，汉族，1974 年 5 月 10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遂宁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友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天河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姚朝辉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志芙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；其他。

申请人田永平诉被申请人广州友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

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田永平、被申请

人委托代理人黄志芙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9月 29 日

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的加班费 9000 元（包括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

5424 元、休息日加班费 2138 元、法定节假日加班费 1438 元）；

二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0 月的高温津贴 220

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1月未交社保补偿

金 2600 元。

相关案情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

第 2 页 共 5 页

一、入职时间：申请人 2023 年 9 月 28 日入职被申请人。

二、工作岗位情况：岗位是保安，负责景区巡逻，搬离违规

停放电动车，共享单车等工作。

三、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劳

动合同期限是 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2025 年 9月 27 日。

四、考勤情况：通过人脸识别打卡考勤。

五、工资情况：被申请人每月 26 日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工资。

有工资清单，需要签收。工资支付至 2024 年 1月。

六、最后工作日：2024 年 1月 10 日。

七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解除劳

动关系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1 日，双方已办理离职手续。

八、高温补贴情况：按照 100 元/月支付。

九、申请人社会保险情况：没有缴纳社会保险。

十、申请仲裁时间：2024 年 2月 2日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

有责任提供证据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规定，

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本

案中，申请人庭审中主张其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，每月休四天，并

据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。但申请人庭审中确认其并未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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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时间提出过异议，表明其清楚知悉其工作时间情况，申请人

庭审中亦确认发放工资需要签名确认，而其提交的工资表亦显示

有加班费项目，由此可推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已形成相对固

定工作时间、固定工资的工作模式，申请人是清楚知悉其工作时

间以及工资标准，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的工资亦不低于广州市

最低工资标准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，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加班工资的仲裁请求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高温津贴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广东省高温天气

劳动保护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66 号）的规定，申请人的

岗位是保安，工作内容为景区巡逻以及搬离违规停放电动车、共

享单车等，结合申请人的工作环境、工作内容等，申请人要求被

申请人支付高温津贴的符合法律规定。而由庭审调查以及申请人

提交的证据可知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部分高温补贴（2023 年 9

月 4 元、2023 年 10 月 100 元），应当予以扣减。综上，根据《广

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应急管理

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调整我省高温

津贴标准的通知》关于高温津贴标准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

请人2023年 9月 28日至2023年 10月 31日期间的高温津贴差额

237.4 元（计算公式：13.8 元/天×3天+300 元/月×1个月-4 元

-100 元）。

三、关于未缴社会保险补偿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，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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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

补足。由申请人提交的工资表可知，申请人的月工资包含有“社

保津贴”项目，其庭审中亦确认未向被申请人提出要求缴纳或者

补交社会保险，表明其清楚知悉其个人社会保险情况，根据前述

法律规定，社会保险征缴亦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，因此，申

请人的该项仲裁请求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《广东省高

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66 号），《广东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国

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总工会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

标准的通知》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

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

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年9月28日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的高温津贴差额237.4

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

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华人



第 5 页 共 5 页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
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黄 鸿 图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：张 树 苑


